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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保送生追蹤研究報告－ 
以一所普通大學體育系保送生為例 

謝佳男 
台灣師大特殊教育系碩士班研究生 

 

摘要 

體育保送制度實施近三十餘年，關於體保生追蹤研究卻付之闕如。以調查表及電話訪談方

式，追蹤一所大學體育系畢業之體育保送生，探討其畢業後進修與目前工作情形；大學時期課業

與訓練如何兼顧？曾發生的困難？大學時期在學業、訓練及生涯分別受誰的影響最大？畢業後的

生涯如何抉擇？以及對體育保送制度的建議等。並提出對我國實施體育保送制度的建議，包括對

選手進大學之後的後續輔導問題。 

關鍵字：體育、保送、追蹤、特殊才能、資優教育。 
 

壹、前言 

然而運動選手自幼即投注大量時間與體能，在單項運動的訓練上，除了扮演

一般學生的角色外，也肩負著運動員的任務。一面要顧及學科的能力，一面又要

兼顧專長訓練所產生的問題，國內外的文獻也多有探討。國外因有國家的全力支

持，如大陸、前蘇聯等共黨國家，或國民對運動、體育的喜好，如美國、加拿大、

歐洲、紐澳等國，對於運動選手的培訓，有的由國家級單位或協會來辦理，各級

學校對選手的學業、訓練及生涯問題，除了明訂學生運動員的考核標準外，更是

結合跨專業的人員，如學科教師、輔導人員、教練、醫護人員等，在賽前、比賽

時及賽後予以協助(參考楊照，民 89)。在支持運動、體育活動的國外所發生關於
「學生運動員」的問題，主要在於如何選取學生、學校如何為學生運動員提供適

當的輔導方案或模式、選擇大學、生涯探索等。 
體育學術界及實務界對體育保送生問題的討論多為一般論著，大部分的研

究、討論，都把體育保送生的問題焦點，鎖定在大學時期的學業、訓練(專長培
訓)及生涯三大部分。 
擔任師大體育系教授之許樹淵(民 63；民 70)與廖逢錦(民 64)皆曾以統計方法

針對體保生之學科、術科成績進行比較研究，發現體保生的學術科成績並不理

想，其術科並不優於非保送生。 
張宏亮(民 84a、民 84b、民 84c、民 85)也從大學體育保送生的學校適應問題、

學校適應因應策略、學習困擾來源等，透過文獻分析、訪談等方法進行研討，發

現體保生的學校適應問題包含學業成績、運動成績、師生等人際關係、學校生活、

個人發展、人格心理等問題，並且提供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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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碧琴(民 80)曾就「運動員退休經驗研究：以我國優秀運動田徑運動員為個
案」，以質性研究方法訪談二十名退休之優秀田徑運動員運動退休時的心路歷

程。發現他們運動退休時並未意識到退休後的問題，未有心理準備及諮商行為。

選手的運動退休經驗多呈現「角色模糊」現象。 
陳聖芳(民 86)以「走在挑戰極限的路上-我國運動員的生活、學業和出路問

題」為題，以新聞學的深度訪談、參與觀察法，對退休的傑出運動員、體育專業

人士等，進行採訪報導。發現運動員退休的出路問題導因於學生時代疏於課業的

學習，除了運動專長外，別無所長。 
其他體育學界對體保生的關心(何敏，民 71；周大友，民 73；林國棟，民 73；

紀政，民 73；許建民，民 87；許樹淵，民 68；蔡長啟，民 73；謝佳男，民 89)，
多在討論體保生的專長訓練與學業的衝突，以及生涯問題，提出實務及教學輔導

上的建議，但並未獲得一致的共識。 
雖然特殊教育法中也明訂「其他特殊才能優異」一類，將肢體動作能力優異

者(亦即優秀體育學生運動員)，列為特殊教育服務的對象之一(參考張蓓莉等，民
88)，但是國內特殊教育及資優教育界對於體育傑出學生及體育保送制度目前參
與並不多，相關研究更是付之闕如。 
體育保送制度實施多年，卻未有針對體育保送生畢業後生涯發展進行追蹤研

究的工作，殊為可惜。透過有系統地追蹤體育保送生的工作，不僅能夠對受惠於

「中等以上學校體育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而保送至大學的體育保送生，

蒐集長期而連續性的資料，得知其在就學期間課業與專長訓練是否兼顧的情形，

及其畢業後是否憑著大學所學的專長，順利地進入職場上工作；除此之外，追蹤

的結果也可以提供後續相關行政人員、校系、教練、選手及家長參考。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建立國內體育保送生追蹤之初步資料，以瞭

解其過去保送之經驗，其在學期間學校適應與畢業後生涯發展之情形，以及對體

育保送制度之建議。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大學體育系畢業、透過體育保送制度保送至大學就讀之畢業

生，為了探討其職業生涯的部分，因此選定已經在社會上工作達五年以上(含兵
役)之體育保送生，推算應為民國八十年以前入學者。 
研究者考量有限的研究時間、人力與經費，因曾與一位目前在北市公立高中

服務，並於普通大學體育系八十年初畢業之體育教師，談論有關體育保送制度問

題，獲得相當大量而豐富的寶貴經驗，經聯繫後欣然同意提供該班畢業之體育保

送生資料共 72名，包含個別運動專長及聯絡方式等。然而因體育保送生畢業後
已迄七年餘，受結婚、搬遷、與同學失去聯絡等因素影響，故正式對象為 58名。 
二、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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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與師大特教系陳美芳教授共同編製之半開放式「體育保送生追蹤研究

調查表」，調查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份為基本資料。第二部分為大學期間在

「運動訓練」、「學校適應」及「生涯探索」等三方面受誰的影響最大。影響來源

之選項計有：教練、學長姐、同學朋友、自己、家長、其他。此部分設計係以複

選方式作答。 
第三部分則是開放性問題，共包含了「在學期間訓練與學業如何兼顧？曾發

生的困難？」、「大學畢業後兩年間的職業(工作)情形」、「畢業後第三年至第四年
間職業(工作)情形」、「畢業後第五年至今之職業(工作)情形」及「對體育保送制
度的建議(保送前、保送進大學後、大學畢業後)」等五個問題。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以寄發追蹤調查表及電話訪談兩種方式進行。研究之初為了尊重研究

對象以及避免唐突，遂由該高中體育教師具名，透過其與大學同學的人脈，為本

研究擬了一封引薦信函；此外，附上「體育保送生追蹤研究調查表」，並由研究

者撰寫信函，說明研究的動機與方法，懇請研究對象在調查表上惠賜寶貴經驗與

意見，並請其利用回郵信封，於一週內寄回或傳真給研究者。並說明為了提高研

究推論時的代表性，以及不增加書寫的困擾，如一週後未能收到回函，研究者則

改採電話訪談的方式與研究對象聯繫，並將電話訪談得到的結果，由研究者代為

填入調查表格。 
「體育保送生追蹤研究調查表」與引薦、說明信件同時寄發，一週後陸續收

到回函。此後研究者分別利用晚上及白天的時間，透過電話訪談未寄回調查表之

研究對象。總計透過郵件方式取得 13位的回應；研究者透過電話訪談的方式，
調查到的有 21位，其中有 4位係透過家人轉述，近期之內不在台灣或不易聯繫
者。另外研究者於白天、晚上聯繫達五次以上，均無法順利取得聯繫者為 24位。
因此此次順利調查到的該班體育保送生共計 34位，調查表回收與電話訪談成功
率合計 58.62％。 
 

參、追蹤研究結果報告與討論 

一、基本資料分析 
(一)性別與運動專長(表一) 
這一部份的資料，主要根據回收得來的資料統計而來，男性與女性的比例為

3.9：1。不論團體項目(如棒球、排球等)或個人項目(如柔道、田徑等)的保送生都
在本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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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學歷與目前工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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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者目前多在工商企業界服務，另外也有擔任教師以及職業棒球球員

者。值得一提的是，在訪談中得知體育保送生轉行的原因，大致有：對工商企業

或自行創業比較有興趣、對教學或繼續讀書沒有把握以及考不上教育學程等。 
修畢或正在修習教育學程者，幾乎都在國、高中任教。訪談中體育保送生皆

表示，要進入教育界服務，需曾修習教育學分，才能在各級學校裡謀得正式教職，

否則只能斷斷續續地擔任代理代課教師。而為了修習教育學分，他們在代課期間

花了很大的心力留意訊息、準備考試、念教育學分，也擔心目前的代課工作不保。 
修畢或正在修習碩士學位者，主要在大專院校任教，擔任體育學科的教學工

作。訪談中也發現，這些進修碩士學位者在大學時及畢業後，對自己的生涯都做

了很長遠的規劃，畢業後同學間的鼓勵和支持，他們也繼續在體育學術方面進

修，最後得以順利進入大專學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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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學期間在各方面受何人影響最大？ 
體育保送生之大學生涯和一般大學生並不盡相同，除了扮演大學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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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歷及目前工作情形(表二) 
學歷的部份，主要以大學畢業、繼續進修教育學分、繼續進修碩士學位三類

為區分。34位研究對象的學歷，主要以已修畢或正在修習教育學分者為最多(17
位)，佔全部受訪對象的一半；學歷在碩士(包含畢肄業)者有 9位。顯示體育保送
生體育系畢業後，主要仍再繼續進修教育學分或者高學歷。 

女 0 1 1

目前工作情形部分，除了 1位參與職業運動，5位在畢業後轉行在其他領域
努力外，所有其他研究對象目前皆在各大專院校、高中、國中擔任體育教師的工

作。 
 
表二  本調查研究對象性別與運動專長分佈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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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運動專長訓練也是他們重要的一環，加上對未來生涯的探索與選擇，體育保

送生所面臨的挑戰不可謂不大。 
 
表三  大學期間運動訓練方面所受影響來源 

 教練 學長組 同學朋友 自己 家長 其他 總計 遺漏值

運動訓練 13(33%) 6(15.4%) 5(12.8%) 12(30.8%) 1(2.6%) 2(5.1%) 39(100%) 4 

學校適應 6(14.6%) 4(9.8%) 13(31.7%) 14(34.1%) 1(2.4%) 3(7.3%) 41(100%) 4 

生涯探索 4(11.8%) 2(5.9%) 6(17.6%) 15(44.1%) 3(8.8%) 4(11.8%) 34(100%) 4 

 
在運動訓練部分，體育保送生自陳進了大學，主要除了教練(33.3％)的安排

外，最主要還是自己的意願(30.8％)佔了大部分。有受訪者提到，大學體育系所
學的生理學等知識，有助於其應用在運動專長的訓練上。學長姐和同儕的經驗分

享也給他們很多的方向。 
在學校適應方面，學業的基礎早已根深蒂固，主要仍靠自己(34.1％)來努力，

同儕(31.7％)的影響也不小。在學科與各種運動術科都要求嚴格的體育系，教練、
老師也經常關心其學習情形。例如該校游泳課程中，不論個別專長為何，學期及

格標準皆為必須取得合格救生員證，但因學校並無游泳池，因此學生必須為了游

泳課，經常借用師大分部游泳池奔波練習。而自己的毅力和同學的勉勵才是促使

他們繼續努力的因素。 
在生涯探索部分，自己(44.1％)仍是最主要的決定者。大部分的受訪者皆表

示，生涯的部分真的只能靠自己，看看學長姐畢業後的情形，再聽聽朋友、老師

的話，到快畢業才發覺自己在這個部分的準備不夠。但也有少數的受訪者在大學

前即已規劃好未來畢業後的路，尤其是女性體育保送生，在大學期間即積極參加

各種教練講習會、考取專業證照等，有女性體保生表示，女性在生涯的部分比男

性想的更遠些，男性在大學都還會想要再多拼一些運動比賽成績，但是女性很早

就發覺不能光靠自己的專長就可以過一輩子，因此便及早為未來生涯做準備。 
不管在運動訓練、學業適應或生涯探索，研究發現體育保送生們認為「自己」

才是決定這三方面發展程度優劣的人。雖然教練、同儕、學長姐在不同的層面，

也都能給予協助，但是在整個訓練、學業與生涯上，體育保送生認為都是靠「自

己」在奮鬥、做決定及解決問題，並沒有其他更有效的學校或社會資源支持。 
三、開放性問題 

(一)在學期間訓練與學業如何兼顧？曾發生的困難？ 
在這個部分的填答，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認為沒有問題者，多

半以為凡事要多靠自己規劃、安排好時間；或者減少訓練時間、調整自己讀書的

心態，就可以兩者兼顧。另外也有人指出係因為保送進大學後就沒有再受訓練，

所以沒有困擾。第二個部分認為有困擾，需要調適、或難兼顧者，所發生的困難

可從個人因素與環境因素等兩方面說明。 
1.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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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部分：多半表示自己在訓練過程中遭遇的困難，或調適的歷程。包括與

教練的溝通問題、訓練的勞累、球技無法突破；或有心參與訓練但是訓練環境欠

佳等。 
學業部分：過去的學科基礎問題、因比賽、訓練而影響學習、科目的難易以

及教師的要求等。包括過去學業基礎差、比賽期間長期集訓影響課業、大一共同

科目難、體育術科要求多、教師要求不一等。 
2.環境因素：主要歸因於學校的設備不佳、對專項運動的關注、支持較少等，

因而影響訓練。包括學校訓練環境差，技術難有突破；學校不支持某單項運動；

某單項運動人數不足以成隊；學校運動設備差，必須借用其它大學之體育設施等。 
(二)大學畢業後兩年間的職業(工作)情形 
一般而言，男性體育保送生畢業後即入伍服兵役，但也有人因為運動傷害免

役或驗退，使得他們得以早些進入社會。服兵役的體育保送生除了少數擔任一般

兵之外，主要仍在「國軍憲光籃球隊」、「國軍陸光訓練中心」等單位服役，多以

其原來之運動專長訓練為主。 
不必服兵役及女性體育保送生，在大學畢業後多擔任「國中、高中體育代理

代課教師」，少數人「進工商企業界工作」、「進入職業棒球隊」、「在親戚公司工

作」、「回高中母校球隊幫忙、兼體育課」等。 
(三)畢業後第三年至第四年間職業(工作)情形 
服役的男性體育保送生此時多已退伍，而原先已在就業者仍繼續在原崗位任

職。本研究所調查到這時候的體育保送生，多半在高中、國中擔任體育科代理代

課教師，另有一位在國小任教。值得注意的是，因為並非每年原該校皆有代理代

課教師缺額，因此有時必須轉任不同學校代理代課。之前已有多年代課經驗的體

育保送生也積極地找尋機會參加各大學、體育學院教育學分班考試。有少數人「退

伍後幫家裡的忙」、「修教育學程」、「出國(或國內)進修碩士學位」及「擔任大專
教師」。 

(四)畢業後第五年至今之職業(工作)情形 
畢業後第五年，工作也大致呈現穩定的狀態，這時大部分的體育保送生皆已

好不容易修畢教育學程，已成為「高中、國中正式體育教師」，也有少數人「出

國進修」、「擔任大專教師」、「從事直銷工作」、「修教育學程」、「擔任代理代課教

師」及「擔任職業棒球隊球員」。 
(五)對體育保送制度的建議 
1.保送前 
體育保送生認為在保送前，自己應「提升自身專長水準，以受人肯定」。建

議教練、師長「應多留意訓練和學業並重，勿偏廢」，並且「輔導體育保送生正

確的讀書心態，非僅弄到大學文憑即可」。 
建議大學院校「以獨立招生來招收優秀選手」，「多元開放名額給體育保送

生；師院體育系應廣開名額，招收體育保送生」，在個別學生「進大學前的輔導，

應包含專項運動的目標規劃、生涯輔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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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整個保送制度及政府單位，則建議「保送資格限制宜放寬」、「嚴格審核保

送資格避免夾帶事件」以及「政府應塑造支持體育運動的社會及重視體育人才的

培育」。 
2.保送進大學後 
體育保送生認為應「充實自己專業的知能」，「自己應該多多思考、檢討課業

和訓練的問題」。多位體保生指出，學校如能廣開教育學程，或者參酌他們在運

動競技上的表現，以分科甄選的方式，提供修習教育學程的機會，將會是對他們

最大的幫助。此外「保送入學後在運動訓練部分應有良好的銜接。」 
關於學校部分，體育保送生建議學校對較冷門的運動項目仍應重視訓練(場

地、設備等)、保送進其他大學非體育運動科系者，應加強追蹤輔導、安排專項
教練追蹤、訓練體育保送生、平衡學業與訓練，以免荒廢學業影響就業，或疏於

訓練導致運動技術退步、協助生涯規劃輔導等。 
3.大學畢業後 
男性體育保送生建議兵役的安排能盡量與其運動專長配合。各大專院校提供

在職人員教育學分的考選，應區分學科領域，加重專長或競賽成績的計分。 
同時，體育保送生建議政府及學術單位應持續追蹤國內傑出運動員畢業後的

生涯發展；提供傑出運動員進修、服務下一代運動員的機會；輔導就業或提供就

業資訊等。 
(六)開放性問題之結果討論 
第一個問題為：在學期間訓練與學業如何兼顧？曾發生的困難？一部分的受

訪者認為靠著自己好好規劃，仍能兼顧，況且大學的運動訓練不如國高中時般激

烈，應該還是有很多自己唸書的時間。另一部分的受訪者覺得要顧好功課，就只

好放棄專長了。有一位受訪者認為，會運動的學生腦子其實都並不差。但發生學

業和訓練衝突的問題，主要在於從小到大參加球隊，一遇到賽前集訓及到國內外

比賽，整個學科學習進度就落後了，沒有學習到課業內容，又沒有機會補救，卻

要參加一樣的考試，成績當然就差，幾次下來在很多科目自然就跟不上了。以這

樣的基礎繼續升學，自然會有一些困擾，而且這樣的困擾並不是一時的，也不是

他們樂見的。一位在國中擔任體育教師的受訪者表示，「選手不是『笨』，而是根

本沒有機會好好學習！」 
第二個問題到第四個問題，主要在瞭解體育保送生畢業後在社會上的工作情

形。除了轉行至工商企業界及進修碩士以上課程者，大多數人的模式皆為畢業後

服兵役(男性)，到學校擔任代理代課體育教師數年，符合教育學分修習資格，一
邊教學一邊修習教育學分，取得合格教師證，最後通過學校教師甄選成為正式體

育教師。在訪談中也發現，找機會參加教育學分考試是他們遇到最大的問題。因

學程考試並不限制科別，他們怎麼也考不贏其他科系者，就算是特別為體育系畢

業學生而開設，也是體育系聯考生(非保送入學者)先考上。這樣不看專長、競賽
成績的教育學分考試，使他們雖然空有運動專業知能及技能，卻無用武之地。加

以國內目前專業教練制度未健全，因此在無固定工作之前，對於專職教練仍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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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津。 
最後一個開放性問題是對體育保送制度的建議。受訪者幾乎都肯定體育保送

制度對他們的幫助。但學校如果招收體育保送生入學，給選手優良的訓練情境，

充實各該項運動設備與人力實屬必要。關於保送之前，除了看體育保送生的運動

表現外，應考量其智識及道德品格。學校相關單位也應提供其未來生涯的輔導，

以及早規劃。他們建議國家應有完整的國家運動員培訓計畫，能將自己多年來得

自於教練、師長辛苦的栽培成果及所學回饋給社會，例如擔任各單項運動之基層

教練，或學校運動代表隊教練等，以利運動人才的培訓、傳承。 
 

肆、建議 

一、學校資源系統的建立 
體育保送生進大學之後，應有連續性的輔導方案，讓他們在面對學業或訓練

問題時，有諮詢的對象。不管是透過甄審或甄試入學者，體育保送生的學科基礎

因過去中小學的受訓背景而有所不同。國外的學生運動員甄選，各大學不同的專

長運動項目中，分別或全部加入全國性的大學運動協會(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NCAA)並由其統籌辦理。而大一那年新生必須通過的條件
就是學科成績必須達一定的標準，例如在 SAT、ACT等測驗成績的表現等
(Bromwell & Gensler, 1997)。我國的體育保送制度雖未在學科部分特別要求，教
練、師長在過去訓練時，也只以儘快取得體育保送資格、在比賽中為校爭名奪牌

為目標，漸漸忽略了體育選手基本學科能力的培養，長久下來也就對體育選手的

讀書習慣及學力基礎產生了莫大的影響。 
因此建議招收有體育保送生的各大學或學系，應充分利用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與各系師生的人力資源，為經由體育保送管道入學的選手，安排適當的課業與生

活輔導、生涯輔導計畫。前者包含師生間課業的討論、專長的培訓計畫及人際關

係發展等；後者則可以協助思考運動員生涯發展計畫，或透過生涯輔導小團體、

個別諮商等方式進行。 
二、充實訓練環境 
學校硬體環境的良窳，以及學校對各專項運動的支持程度，攸關體育保送生

在進入大學後的訓練成效。在訪談中發現學校的體育運動設備完善與否、是否有

成立球隊以及教練是否關注，是影響體育保送生進入大學後是否繼續從事訓練的

重要因素。體育選手的顛峰表現，應在大學時代。試想一個沒有游泳池可以游泳

訓練的游泳隊員，一個沒有隊友、對手可以打羽球的傑出球員，或一個沒有教練

指導的優秀射箭選手，在保送進大學後要如何維持當初獲保送時的競賽佳績？更

遑論有所突破了！ 
招收體育保送生的大學院系應充實各項運動的設備與人力資源。必要時應有

適當的因應計畫或配套措施，才不會斷送了體育保送生在大學期間持續發揮運動

潛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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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涯多元發展、提供教學或教練實習機會 
從訪談中可以發現，體育保送生畢業面臨最大的問題即是就業問題，限於目

前有關師資任用的規定，要進到中小學校任教，還是必須修畢教育學分。然而這

些體育保送生過去投注大量的時間在運動訓練以及維持學業水準上，從本研究可

以清楚地瞭解，畢業後雖空有一身獨門絕技和體育專業知能，卻因為教育學分而

疲於奔命，一邊代課，一邊努力找機會修習。如果政府在訂立體育保送輔導辦法

以及相關大學後續提供的輔導方案中，能趁體育保送生仍在大學就學時，即盡量

安排這些優秀選手於校內修習教育學分、協調規畫體育保送學生至體育教學單位

及體育休閒機構參訪或實習，或者受訓取得各運動合格教練證書的機會，相信這

些體育保送生的才能必能充分發揮。國家和學校有系統的規劃這些優秀選手未來

的出路，相信必能為我國未來的體育運動發展，注入更多的希望與可能。 
四、建立體育保送生追蹤資料庫 
對體育保送生入學及畢業後的情形，各級學校、相關單位應有全盤的追蹤與

紀錄。這些傑出的選手，若非繼續在專項運動有成績表現，或在職業球隊得到球

迷的支持，很快便從體育場上消失。當初頂著保送的光環入學，畢業後的處境卻

堪慮，實有持續追蹤的必要。然而體育保送生高中或大學畢業後，或因各種因素，

資料時有變動，因此有必要有系統地追蹤掌握這些體育保送生的資料。建議可由

體育行政主管機關或由各校系進行資料建立的工作，相關行政單位與學術研究單

位也應定期進行追蹤的研究工作。 
 

伍、結語 

體育保送學生是國家重要的瑰寶，然而過去關注的焦點，多著眼於他們是否

在競技場上有傑出的表現，以及「會運動不會唸書」的刻板印象。整個社會文化

價值體系對體育運動的支持與否，以及針對這些體育保送選手所遭遇的困難，是

否能有效的提供對策，以塑造未來培育更多優秀選手的優質環境，將會是政府相

關部門、教育工作者、體育選手與整個社會共同面臨的重要課題。希望藉由本研

究對於體育保送生的初步追蹤工作，能達到拋磚引玉的目的，讓更多人、更用心，

一起來關心體育保送生的相關議題。 
附記：本追蹤研究工作得以完成，必須特別感謝任教於內湖高中的吳政育老

師，及其大學體育系畢業班之體育保送選手們熱心的回應和鼓勵，還有指導教授

陳美芳老師的悉心指導，於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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